
本报讯 （记者 陈瑞建 通讯

员 欧国奔） 昨日下午，记者从温

州高速交警获悉，在中秋节期

间，浙江省高速公路实行通行不

免费政策。节日期间客流量较

大，要通过 G15 沈海高速温瑞段

的驾驶员，出行前最好先看看这

些攻略。

易堵路段

节日期间，高速交警将会在

三都岭两侧增派警力和施救力

量，第一时间处置隧道附近的事

故及堵车情况。对于施工路段，

高速交警也会加强管理，增派指

挥人员疏导交通。

南下 （往文成、苍南、福建

方向） 车辆注意避开 G15 沈海高

速三都岭隧道，可选择走地方道

路。如去文成，可选择瓯海大

道-温州南火车站-宁波路-大连

路-福州路-桐岭隧道-陶山-马

屿。

车流高峰时段

G15 沈海高速设计流量为 2.5

万辆/天，现日均流量超过 5 万

辆，节日期间更是突破 8 万辆/

天。预计，今年中秋节的车流高

峰时段会出现在 9 月 5 日 16 时至

21时的福建车道；9月6日9时至

12时和9月8日13时至22时的台

州车道。中秋出行的市民，应尽

量避开以上时段，错峰出行。

交警提醒

飞云至温州南方向，该路段

正在进行双车道改三车道施工，

该路段目前还处于双车道通行，

虽然局部地面标线已画为虚线，

但路肩还属于禁止通行，届时请

广大驾驶员注意行车。

节 日 期 间 ， 易 发 生 交 通 事

故，发生轻微事故时，可先拍照

固定证据，各方当事人互换驾驶

证和行驶证，及时移至就近出

口。发生事故车辆不能移动时，

及时将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并

拨打12122报警电话。

另外，出行的驾驶员，请及

时关注高速出行信息，市民可关

注官方微博@温州高速交警二大

队或加入官方微信：温州高速交

警支队 （微信号wz57712122） 及

时掌握路况信息。

9月3日23时08分，交警

安阳中队接到报警称，在上望

街道九里木材市场边，一辆小

轿车开进了河里。交警赶到

现场时，一名全身湿透、光着

膀子的男子站在岸边，自称是

驾驶员。该男子眼睛里有些

红，身上还有酒气。随后，交

警对他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结果显示 65mg/100ml，后经

抽血检测，潘某的血液酒精含

量为 70mg/100ml，属于饮酒

驾驶。

据了解，男子姓潘，温州

藤桥人。事发当晚，潘某驾车

到瑞安找朋友商谈工作上的

事情。几个人在市区塘河南

路某排挡吃饭，席间潘某喝下

了 一 瓶 多 百 威 啤 酒 。 23 时

许，潘某驾车送完朋友后，由

于对道路不熟悉，加上雨天视

线不好，车子开着开着竟冲进

了河里。幸运的是，在车子往

下沉时，潘某逃了出来。路过

的群众把潘某救上岸，并报了

警。

因涉嫌酒驾，潘某将被处

以 罚 款 2000 元 ，一 次 记 12

分，并暂扣驾照 6 个月的处

罚。此外，潘某车子的修理费

也无法获得保险公司理赔，高

昂的修理费得自掏腰包。

■见习记者 缪星象 记者 陈瑞建
通讯员 曾大成 郑悦慧 何疆

有人驾车入河，有人弃车跳河，还有人顶包翻供

“酒司机”丑态百出闹笑话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

道理三岁小孩都知道。可是，还是常

有一些司机铤而走险，不但害人害

己、丑态百出，还闹出不少笑话。近

日，交警部门就处理了三起酒驾事

件，一起是一酒驾男直接把车开进了

河；一起是一醉汉跳河游泳百余米想

逃脱检查；还有一起是顶包司机惊闻

被撞行人受重伤当场翻供。最终，他

们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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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驾车遇雨 一头扎进河里

9 月 4 日 23 时 20 分许，

交警安阳中队在市区罗阳大

道塘河北路路口查酒驾，一辆

轿车正从南往北开来，开的是

非机动车道，当开上大润发北

面的大桥时（距离交警查酒驾

的地点只有几十米了），司机

突然打开车门，从桥上跳了下

去。

“听到噗通一声，人们喊有

人跳河了，我们马上冲了过去，

并给落水者扔了两个救生圈，

可他毫不理会，还向远处游

去。”现场一位交警说，他们马

上明白这可能是想逃避酒驾检

查的。于是，10余位民警都过

来救援，可交警跑到南岸，他往

北岸游，交警跑到北岸，他往南

岸游。不管怎么劝告，他都不

理会。

大约半个小时后，他沿着

塘河往东，游到了望湖家园小

区附近，总算靠了岸。这时，

一直沿岸紧跟的 10 多位交警

马上把他控制住了，这个地点

离他“跳河”的地方，有100多

米远。

据了解，该男子姓陈，今年

28岁，本地人。经医院抽血检

测，其血液酒精含量为 133

mg/100ml，已 属 于 醉 酒 驾

驶。目前，陈某已被行政拘留。

为逃酒驾检查 跳河和交警“躲猫猫”

记者从市交警大队获悉，8

月11日晚，瑞祥大道与龙山路

路口地段发生的伤人交通事故

逃逸案件中，司机唐某前日被

刑拘，与他同行的两人因提供

虚假证言被行政拘留。

据了解，8 月 11 日晚，贵

州人唐某、秦某、林某三人驾

车从市区开往飞云街道，19时

16分许，车辆途经瑞祥大道与

龙山路路口地段时，车头碰撞

一名行人，随后行人又被另一

辆轿车碰撞，致其受重伤。事

故发生后，唐某、林某、秦某离

开现场。伤者被 120 救护车

送往医院抢救。

事后，交警对事故现场展

开调查，很快查明肇事车辆为

一辆银色大众轿车，车主为贵

州人唐某。交警立即传唤车

主唐某及乘客秦某到交警大

队接受调查，俩人共同指认老

乡林某为肇事驾驶员。8月18

日，林某到案并承认驾车发生

交通事故逃逸的事实。当晚，

林某因肇事逃逸被处以行政

拘留15日。

9月2日，交警通知林某，

受伤行人已构成重伤，他将面

临 巨 额 赔 偿 和 相 应 法 律 责

任。这时，林某突然翻供，并

指 认 车 主 唐 某 为 肇 事 驾 驶

员。“唐某开的车，秦某坐在副

驾驶座，我躺在后排座位上睡

觉。车撞倒人后，唐某爬到后

座上来，并叫我坐到驾驶座上

去，说自己没有驾驶证，让我

冒名顶替下。”林某说，事发

后，唐某和秦某先坐出租车离

开了现场，是自己把肇事车开

回了暂住处。

当问及为何要帮唐某顶包

时，林某说，因为之前唐某曾帮

过自己一些忙。“但在行政拘留

期间，同监室的人跟我说，这个

事情比较严重，可能会追究刑

事责任，会被判刑，当时我就后

悔了，这才说出了实情。”

随后，民警立即展开重新

调查，搜集证据。目前，肇事驾

驶员唐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

依法刑事拘留。乘客秦某因提

供虚假证言被处以行政拘留处

罚。而刚从拘留所出来的林某

又因提供虚假证言，再次回到

了拘留所。

替身司机突然翻供 涉事三人被拘留

中秋高速不免费
顺畅出行看这里


